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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內容評析

【爭點整理】

1.恐嚇取財罪及詐欺取財罪之差異

2. 強盜罪與恐嚇取財罪對被害人是否已達致使不能抗拒之差異

評論:我認為本題之重要爭點都有把握住，對於強盜罪、詐欺取財罪與恐嚇取財罪之間都

有詳細列出各該罪名之基礎構成要件，並且去比較三罪名之間的差異。在強盜罪與恐嚇

取財罪中對於被害人有無達致使不能抗拒之程度亦有詳細之說明，整份報告的補充內

容相當充足。

貳、解題內容

1.我認為對於強盜罪、詐欺取財罪與恐嚇取財罪可以先在第一大點下開一小標題敘述三

個罪名之構成要件，之後再開第二小標題爭對三個罪名之間進行比較，看起來會有更有

條理與層次並且更淺顯易懂。

2.「恐嚇罪質，非不含有詐欺性······，使發生畏懼心者，為恐嚇」應更改為「恐嚇罪質，非

不含有詐欺性······，使發生心神畏懼者，為恐嚇」為宜。

3.在恐嚇取財部分提及許多實務見解，惟我認為可以適時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之學說見

解。有文獻1主張恐嚇仍係將來的加害通知，蓋因既然恐嚇取財罪與強盜罪的區分在於

被害人的意思自由是否受到壓抑為標準，因此，如果是將來才會發生的危害，被害人被

告知後，在惡害發生之前，尚有斟酌抗拒的空間，雖然心生畏怖，但是意思決定的自由

尚未被排除，也必然還不到不能抗拒威嚇的程度。反之，如果當前的惡害，則被害人如

果當下不屈從，將立即遭受危難，被害人顯然無選擇自由，也才會有不能抗拒的狀況。

實務見解的變更，乃是錯把既、未遂的判斷標準誤認為決定構成要件的標準。又有文

獻2主張，依實務見解，以惡害告知他人之行為，倘己使被害人喪失意思自由（至使不能

抗拒），即為脅迫，反之，則為恐嚇。實務見解如此解釋，乃將構成要件之內涵，委由構成

要件結果予以決定，實已混淆行為與結果本屬兩個不同構成要件要素之事實。若行為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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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觀上希望以惡害告知以壓制被害人，而在客觀上以惡害告知被害人，卻因故並未發生

至使被害人不能抗拒之結果者，行為人既已著手於強盜罪行為之實行，因未充足所有客

觀構成要件要素，應論以強盜罪之未遂犯。

4.在最高法院84年台上字第1993號刑事判決時，亦可補充學說上之見解。有文獻3主張，

恐嚇取財罪之保護法益乃個人財產兼及個人意思自由，詐欺罪之保護法益則為個人財

產。因此，二者間具有保護法益之同一性，恐嚇取財罪與詐欺罪應屬法條競合之擇一關

係，最後論以恐嚇取財罪。但有文獻4主張，行為人以傳達虛偽訊息的方式來造成被害人

的恐懼而交付財物，若整體觀察，詐術行為僅是恐嚇行為的輔助手段，被害人主要還是

因恐嚇行為才交付財物，應僅成立恐嚇取財罪。

5.在比較恐嚇取財及強盜之區分時，可援引近期之實務見解。按最高法院111年台上字

1346號判決:「強盜罪與恐嚇取財罪，固均以行為人有不法所有之意圖為主觀犯意，惟二

者對於被害人施用威嚇程度，容有不同，應以被害人已否喪失意思自由為標準，如其程

度足以壓抑被害人之意思自由，至使不能抗拒而為財物之交付者，即屬強盜罪，否則，

被害人之交付財物與否，儘有自由斟酌之餘地者，即應成立恐嚇取財罪。」

6.我認為可針對在對於行為人是否可以合法事物手段而取得他人財物，是否成立恐嚇取

財罪進行補充。即在論述恐嚇取財罪之違法性層面時，行為人之手段與目的(取財)之間

是否具有刑法可難性。一般認為行為人的手段與目的之間具有法律或社會通念可得容

許之關聯性，則行為人的行為欠缺違法性。在實務見解方面可引用最高法院29年上字

2142號判決，並參考司法院(80)廳刑一字第562號法律問題與法務部(84)檢(二)
字第0536號法律問題。

參、心得分享

1.就整體報告而言，我認為對於爭點之三罪名之基本概念與各罪名間之比較敘述地非常

詳細，並且援引許多的實務見解來補充，對於爭點回答的內容相當豐富，報告的完整

度、豐富度、以及爭點的討論都十分優秀。

2.惟我認為在論述各該罪名之概念時，尤其是在進行各罪間之比較時，除了引用實務見

解時，亦能加入與實務判決不同看法之學說見解，更增添報告之豐富度。

3.在實務見解方面，雖然援引相當之判決，惟我認為亦可引用近期之實務見解，有些近

期實務之判決剛好正在敘述本報告之爭點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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